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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教 育 部 、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、 國 立 台 灣 博 物 館 、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台 灣

分 館 、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 

貳 、 案    由 ： 教 育 部 未 能 善 盡 督 導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之 古 物 保 存 維 護 業 務 ， 復 未 能 確 實 掌 握

古 物 之 現 況 ， 顯 有 未 當 ； 教 育 部 未 積 極 推 動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制 度 ， 亦 未 積 極

檢 討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實 施 要 點 之 周 延 性 ， 致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部 分 條 文 及 古 物

分 級 指 定 實 施 要 點 形 同 具 文 ， 核 有 不 當 ； 教 育 部 未 妥 適 處 理 國 立 台 灣 大 學

與 國 立 台 灣 史 前 文 化 博 物 館 間 有 關 卑 南 遺 址 出 土 文 物 保 管 及 移 轉 問 題 ， 核

有 不 當 ；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未 能 建 立 卑 南 遺 址 出 土 文 物 相 關 清 冊 ， 亦 有 未 當 ；

國 立 台 灣 博 物 館 之 典 藏 管 理 欠 佳 ， 致 標 本 未 獲 妥 善 安 置 ， 核 有 未 當 ， 行 政

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復 未 善 加 督 導 ， 亦 有 未 當 ；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台 灣 分 館 未

能 妥 善 保 存 古 籍 ， 肇 致 有 蟲 蛀 情 形 ， 核 有 未 當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查 教 育 部 、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、 國 立 台 灣 博 物 館 、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台 灣 分 館 、

國 立 台 灣 大 學 辦 理 古 物 及 藝 術 品 （ 含 美 術 品 ） 之 保 存 、 典 藏 及 維 護 情 形 ， 核 有 左 列 缺 失

：  

一 、 教 育 部 未 能 善 盡 督 導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之 古 物 保 存 維 護 業 務 ， 復 未 能 確 實 掌 握 古 物 之 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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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 ， 顯 有 未 當 ：  

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： 「 古 物 與 民 族 藝 術 之 保 存 、 維 護 、 宣 揚 、 權 利 移 轉

及 保 管 機 構 之 指 定 、 設 立 與 監 督 等 事 項 ， 由 教 育 部 主 管 。 」 惟 教 育 部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表

示 ： 目 前 國 內 各 博 物 館 （ 含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） 之 業 務 與 管 理 督 導 機 關 ， 係 依 各 該 館 組 織

法 規 、 行 政 實 務 作 為 與 屬 性 （ 教 育 或 文 化 ） ， 由 其 主 管 機 關 督 導 其 運 作 及 業 務 之 辦 理 。

換 言 之 ， 係 由 該 部 與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分 別 主 管 督 導 所 屬 館 所 之 所 有 業 務 。 而 文 建 會 於

本 院 詢 問 古 物 及 藝 術 品 （ 含 美 術 品 ） 典 藏 維 護 ， 教 育 部 與 該 會 如 何 分 工 時 則 表 示 ， 依

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之 規 定 ， 係 以 教 育 部 為 主 管 機 關 ， 該 會 並 未 與 教 育 部 進 行 分 工 。 依 教

育 部 與 文 建 會 上 開 陳 述 ， 顯 見 教 育 部 僅 督 導 其 所 屬 館 所 之 古 物 保 存 維 護 業 務 ， 對 於 文

建 會 所 屬 館 所 有 關 古 物 保 存 及 維 護 ， 則 未 依 該 法 規 定 善 盡 督 導 之 責 。 又 該 部 於 本 院 詢

問 目 前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之 設 立 及 保 管 古 物 情 形 ， 表 示 目 前 僅 就 資 料 較 為 完 備 之 公 立 古 物

保 管 機 構 古 物 保 存 件 數 統 計 ， 合 計 有 八 十 七 萬 八 千 二 百 四 十 三 件 ， 顯 尚 無 法 完 全 掌 握

公 立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古 物 保 存 之 現 況 。 教 育 部 為 古 物 之 主 管 機 關 ， 未 能 全 面 監 督 古 物 保

管 機 構 有 關 古 物 之 保 存 及 維 護 情 形 ， 復 又 未 能 確 實 掌 握 公 立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古 物 之 現

況 ， 顯 有 未 當 。  

二 、 教 育 部 未 積 極 推 動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制 度 ， 亦 未 積 極 檢 討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實 施 要 點 之 周 延

性 ， 致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部 分 條 文 及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實 施 要 點 形 同 具 文 ， 核 有 不 當 ：  

( 一 )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實 施 要 點 自 八 十 六 年 一 月 八 日 發 布 迄 今 已 逾 五 年 ， 且 該 要 點 第 二 點 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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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： 「 古 物 分 為 古 物 、 重 要 古 物 及 國 寶 三 級 。 」 同 要 點 第 七 點 規 定 ： 「 公 立 古 物 保

管 機 構 保 管 之 古 物 ， 由 該 機 構 或 邀 集 學 者 專 家 成 立 評 鑑 小 組 評 鑑 之 ， 其 中 列 為 重 要

古 物 或 國 寶 者 應 予 註 明 ； 並 將 古 物 清 冊 及 照 片 登 錄 簿 送 教 育 部 指 定 之 。 」 ， 惟 教 育

部 遲 未 指 定 任 何 古 物 。  

( 二 ) 國 立 史 前 文 化 博 物 館 代 表 認 古 物 分 級 制 度 重 點 在 於 分 級 後 之 相 關 處 理 與 保 護 措 施 ，

在 重 要 古 物 之 保 護 、 限 制 等 未 考 慮 周 延 前 ， 尚 難 據 以 執 行 古 物 分 級 制 度 ； 中 央 研 究

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代 表 則 認 為 在 考 古 遺 物 之 分 級 制 度 未 建 立 之 前 ， 不 宜 冒 然 進 行 分

級 工 作 ； 另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人 類 學 系 代 表 表 示 ， 該 系 之 標 本 主 要 係 作 為 教 學 及 研 究 之

用 ， 每 件 標 本 對 教 學 及 研 究 而 言 ， 皆 有 其 重 要 之 文 化 意 義 ， 故 並 無 將 清 冊 及 照 片 登

錄 簿 送 教 育 部 指 定 ， 且 教 育 部 給 予 各 單 位 之 呈 報 表 格 內 容 相 當 特 殊 化 ， 並 不 適 於 該

系 標 本 所 用 。  

( 三 ) 教 育 部 代 表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表 示 ，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遭 遇 之 困 難 有 下 列 三 項 ： （ １ ） 古 物

分 級 指 定 之 落 實 ， 恐 因 涉 及 主 觀 成 分 而 多 爭 議 ； （ ２ ） 年 度 預 算 限 制 ： 例 如 依 國 立

歷 史 博 物 館 所 研 擬 之 「 古 物 保 存 維 護 計 畫 」 ， 總 經 費 為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一 億 七 千 七

百 四 十 萬 元 。 以 目 前 國 家 財 政 及 該 部 預 算 狀 況 ， 恐 難 支 應 。 （ ３ ） 鑑 定 專 業 人 才 不

足 。 按 上 開 三 項 困 難 ， 尚 非 無 法 解 決 ， 惟 該 部 未 能 積 極 研 究 尋 求 解 決 之 方 法 ， 肇 致

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第 二 章 第 十 一 條 、 第 十 二 條 、 第 十 三 條 、 第 十 五 條 、 第 二 十 三 條 及

其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一 條 、 十 二 條 、 三 十 一 條 至 三 十 四 條 對 於 國 寶 及 重 要 古 物 之 規 範 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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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具 文 。 復 查 該 部 代 表 於 本 院 約 詢 所 提 出 相 關 困 難 之 解 決 措 施 ： （ １ ） 編 列 預 算 逐

年 推 展 ； （ ２ ） 成 立 「 國 家 文 物 鑑 定 委 員 會 」 ： 聘 請 專 家 學 者 成 立 「 國 家 文 物 鑑 定

委 員 會 」 ， 規 劃 統 籌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， 並 協 助 各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， 建 立 古 物 保 存 環 境 規

劃 改 善 及 古 物 建 議 制 度 ； （ ３ ） 訂 定 古 物 分 級 制 度 、 標 準 、 原 則 及 相 關 法 定 條 文 ；

（ ４ ） 排 定 各 級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單 位 之 鑑 定 順 序 時 間 表 ： 先 從 公 立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施 行 ，

其 後 為 私 立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， 最 後 為 私 人 收 藏 ； （ ５ ） 建 立 全 國 古 物 分 級 檔 案 資 訊 庫 ，

出 版 編 纂 國 寶 、 重 要 古 物 等 圖 錄 、 錄 影 帶 、 光 碟 等 教 育 性 與 研 究 性 資 料 。 （ ６ ） 加

入 國 際 性 古 物 保 存 組 織 ， 積 極 參 與 國 際 研 究 研 討 會 ， 以 推 展 中 華 文 化 。 惟 該 部 就 前

揭 遭 遇 三 項 困 難 之 「 涉 及 主 觀 成 分 而 多 爭 議 」 及 「 鑑 定 專 業 人 才 不 足 」 等 二 項 並 無

具 體 改 善 之 策 ， 教 育 部 應 迅 即 積 極 研 議 上 開 解 決 措 施 之 周 延 性 及 明 定 相 關 解 決 措 施

之 時 程 ， 並 督 促 各 相 關 館 所 據 以 執 行 ， 以 落 實 我 國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制 度 之 工 作 。  

( 四 ) 綜 上 所 述 ， 教 育 部 未 積 極 推 動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制 度 ， 亦 未 積 極 檢 討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實 施

要 點 之 周 延 性 ， 致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部 分 條 文 及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實 施 要 點 形 同 具 文 ， 核

有 不 當 。  

三 、 教 育 部 未 妥 適 處 理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與 國 立 台 灣 史 前 文 化 博 物 館 間 有 關 卑 南 遺 址 出 土 文 物

保 管 及 移 轉 問 題 ， 核 有 不 當 ；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未 能 建 立 相 關 文 物 清 冊 ， 亦 有 未 當 ：  

( 一 ) 古 物 保 存 法 (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日 國 民 政 府 公 布 ， 七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廢 止 ) 第 二 條 規

定 ： 「 古 物 除 私 有 者 外 ， 應 由 中 央 古 物 保 管 委 員 會 責 成 保 存 處 所 保 存 之 。 」 第 四 條



 五  

規 定 ： 「 古 物 保 存 處 所 ， 每 年 應 將 古 物 填 具 表 冊 ， 呈 報 教 育 部 內 政 部 中 央 古 物 保 管

委 員 會 及 地 方 主 管 行 政 官 署 。 」 第 七 條 規 定 ： 「 埋 藏 地 下 及 由 地 下 暴 露 地 面 之 古 物 ，

概 歸 國 有 。 」 第 八 條 規 定 ： 「 採 掘 古 物 ， 應 由 中 央 或 地 方 政 府 直 轄 之 學 術 機 關 為 之 。

前 項 學 術 機 關 ， 採 掘 古 物 ， 應 呈 請 中 央 古 物 保 管 委 員 會 審 核 ， 轉 請 教 育 及 內 政 兩 部 ，

會 同 發 給 採 掘 執 照 。 」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採 掘 所 得 之 古 物 ， 由 中 央 或 地 方 政 府 直 轄

之 學 術 機 關 ， 呈 經 中 央 古 物 保 管 委 員 會 核 准 ， 於 一 定 期 內 ， 負 責 保 存 ， 以 供 學 術 上

之 研 究 。 」 另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（ 七 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公 布 ） 第 九 條 規 定 ： 「 古 物

除 私 人 所 有 者 外 ， 應 由 中 央 或 地 方 政 府 設 立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保 管 之 。 」 第 十 條 規 定 ：

「 前 條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對 於 負 責 保 管 之 古 物 ， 應 造 具 表 冊 層 報 教 育 部 存 案 。 … 」 第 十

七 條 規 定 ： 「 埋 藏 地 下 、 沈 沒 水 中 或 由 地 下 暴 露 地 面 之 無 主 古 物 ， 概 歸 國 家 所 有 。 …

對 於 珍 貴 稀 有 之 古 物 ， 地 方 政 府 應 函 請 教 育 部 指 定 公 立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收 存 保 管 。 」

第 二 十 條 規 定 ： 「 古 物 之 採 掘 ， 由 教 育 部 指 定 公 立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或 核 准 有 關 學 術 機

構 為 之 。 前 項 學 術 機 構 ， 頇 經 教 育 部 核 發 採 掘 執 照 ， 並 派 員 監 督 ， 始 得 採 掘 。 」 第

二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： 「 採 掘 所 得 之 古 物 ， 由 公 立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保 管 之 。 但 為 學 術

研 究 之 需 要 ， 得 准 由 原 採 掘 之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暫 行 保 管 。 」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七 條 規 定 ：

「 本 法 第 九 條 所 稱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， 包 括 現 有 之 博 物 館 、 美 術 館 及 其 他 文 化 學 術 機 構 。 」 

( 二 ) 查 卑 南 遺 址 出 土 之 文 物 ， 係 於 六 十 九 年 至 七 十 七 年 間 由 台 東 縣 政 府 委 託 國 立 台 灣 大

學 （ 以 下 簡 稱 台 大 ） 人 類 學 系 進 行 「 卑 南 遺 址 搶 救 發 掘 計 畫 」 之 所 得 ， 依 據 「 台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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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古 隊 卑 南 遺 址 搶 救 考 古 發 掘 始 末 」 （ 教 育 部 七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） 所 載 ， 六 十 九 年 九

月 開 始 以 來 ， 前 後 九 年 期 間 有 關 卑 南 遺 址 搶 救 發 掘 之 工 作 ， 可 分 成 六 十 九 年 九 月 至

七 十 一 年 九 月 ， 七 十 一 年 九 月 至 七 十 五 年 六 月 ， 七 十 五 年 七 月 至 七 十 七 年 年 底 等 三

期 。 六 十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， 台 灣 省 政 府 民 政 廳 邀 請 有 關 政 府 機 關 代 表 及 學 術 人 員

組 成 「 卑 南 巨 石 文 化 」 處 理 小 組 在 台 東 開 會 。 會 中 決 定 委 請 台 大 考 古 系 宋 文 薰 教 授

組 隊 負 責 遺 址 之 發 掘 ， 並 由 台 東 縣 政 府 根 據 古 物 保 存 法 規 定 ， 分 別 向 內 政 部 及 教 育

部 報 備 ， 以 完 成 考 古 發 掘 之 合 法 手 續 。 另 台 灣 省 政 府 委 託 台 灣 大 學 人 類 學 系 執 行 「 卑

南 文 化 遺 址 鐵 路 用 地 二 、 五 八 ○ 平 方 公 尺 土 地 考 古 發 掘 及 初 步 整 理 計 畫 」 ， 執 行 期

間 自 七 十 五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至 七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底 止 ， 該 系 於 接 受 委 託 後 正 式 向 教 育 部

申 請 而 獲 得 核 發 古 採 字 第 ○ ○ ○ 二 號 之 古 物 採 掘 執 照 。 發 掘 出 土 品 包 括 陶 罐 等 容 器

碎 片 、 重 要 陶 質 標 本 、 重 要 石 質 標 本 、 人 骨 架 、 玉 石 質 陪 葬 品 、 陶 質 陪 葬 品 … 等 。  

( 三 ) 教 育 部 為 移 轉 該 批 文 物 至 國 立 台 灣 史 前 文 化 博 物 館 （ 以 下 簡 稱 史 前 館 ） 曾 居 中 協 調

多 次 。 八 十 八 年 教 育 部 曾 二 度 函 請 台 大 將 該 批 文 物 清 冊 報 部 及 配 合 辦 理 移 轉 事 項 ，

台 大 則 以 學 術 研 究 及 缺 乏 經 費 為 由 ， 尚 未 辦 理 移 轉 。 教 育 部 復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二 十

一 日 召 開 協 調 會 ， 會 中 決 議 ： 史 前 館 即 將 開 館 ， 該 館 應 於 即 日 起 三 個 月 內 提 出 移 轉

該 批 古 物 之 時 程 、 作 業 方 式 及 合 作 計 畫 。 教 育 部 將 主 動 與 台 大 情 商 移 轉 之 相 關 事 宜 ；

必 要 時 ， 得 循 法 律 途 徑 採 必 要 之 措 施 。 史 前 館 於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將 移 轉 計 畫 報

部 後 ， 教 育 部 即 多 次 與 台 大 校 長 及 連 照 美 教 授 聯 繫 ， 仍 無 結 果 。 教 育 部 再 於 八 十 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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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召 開 「 卑 南 遺 址 出 土 文 物 移 轉 事 宜 協 調 會 議 」 ， 決 議 ： （ １ ） 卑 南

出 土 文 物 該 部 同 意 暫 時 由 台 大 及 史 前 館 共 同 保 管 。 （ ２ ） 史 前 館 於 三 個 月 內 ， 提 出

開 館 時 期 卑 南 文 物 展 示 所 需 之 標 本 清 單 ， 並 由 該 館 及 台 大 共 同 策 劃 展 出 。 （ ３ ） 台

大 及 史 前 館 共 同 針 對 卑 南 史 前 文 化 進 行 長 期 之 合 作 研 究 。 嗣 教 育 部 復 於 九 十 年 四 度

函 請 台 大 及 史 前 館 依 據 前 述 決 議 辦 理 ， 並 檢 討 改 進 目 前 落 後 之 執 行 情 形 。 另 史 前 館

因 未 能 直 接 盤 點 標 本 ， 無 法 執 行 共 管 之 責 ， 遂 於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行 文 台 大 要 求 提 供 該

批 標 本 清 冊 ， 惟 迄 今 仍 未 獲 回 應 。 又 ， 本 院 詢 問 台 大 人 類 學 系 代 表 有 關 該 系 目 前 典

藏 之 卑 南 遺 址 出 土 文 物 之 件 數 及 清 冊 建 立 之 情 形 ， 該 系 代 表 表 示 ， 卑 南 出 土 文 物 對

該 系 學 術 研 究 和 國 家 託 付 該 校 該 系 培 養 相 關 專 業 研 究 者 之 長 期 目 標 而 言 ， 均 極 具 重

要 性 。 依 國 際 學 術 之 準 則 ， 考 古 發 掘 過 程 有 極 嚴 謹 之 出 土 文 物 記 錄 規 範 ， 主 要 目 的

係 為 使 研 究 更 加 精 緻 。 該 系 之 考 古 發 掘 ， 自 亦 不 例 外 。 各 項 出 土 記 錄 多 存 放 於 原 發

掘 者 或 主 要 研 究 同 仁 處 ， 便 於 其 整 理 及 研 究 教 學 之 用 ， 惟 就 清 冊 之 建 立 ， 並 未 予 明

確 之 答 覆 ， 顯 見 該 系 尚 無 法 提 供 相 關 出 土 文 物 之 清 冊 。  

( 四 ) 綜 上 所 述 ， 教 育 部 雖 經 歷 次 協 調 、 並 函 請 台 大 及 史 前 館 依 據 相 關 會 議 決 議 辦 理 ， 惟

始 終 無 結 果 ， 顯 見 ， 該 部 未 能 妥 適 處 理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與 國 立 台 灣 史 前 文 化 博 物 館 間

有 關 卑 南 遺 址 出 土 文 物 保 管 及 移 轉 問 題 ， 核 有 不 當 。 而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無 法 提 出 所 典

藏 之 卑 南 遺 址 出 土 文 物 之 件 數 及 清 冊 ， 亦 有 未 當 。  

四 、 國 立 台 灣 博 物 館 之 典 藏 管 理 欠 佳 ， 致 標 本 未 獲 妥 善 安 置 ， 核 有 未 當 ，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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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會 復 未 善 加 督 導 ， 亦 有 未 當 ：  

本 院 曾 於 調 查 期 間 赴 國 立 台 灣 博 物 館 進 行 標 本 文 物 之 抽 點 ， 時 值 該 館 辦 理 標 本 之

全 面 盤 點 ， 本 院 抽 點 結 果 ， 未 見 編 號 AT1393 （ 日 用 雜 器 ） 及 037-002 （ 寶 刀 魚 ） 之 標

本 。 又 本 院 赴 該 館 徐 州 路 庫 房 調 查 ： 人 類 學 組 典 藏 品 清 冊 登 錄 編 號 AT1659 之 「 刀 」 （ 數

量 一 把 ） ， 經 查 該 館 電 腦 登 錄 位 置 卻 有 二 處 （ 徐 州 路 42-1 及 新 店 租 庫 6-21 ） ， 嗣 經

該 館 人 員 取 得 徐 州 路 42-1 之 藏 品 ， 卻 為 編 號 AS1659 之 「 夾 織 巨 幅 氈 」 。 據 該 館 人 員

表 示 ， 此 係 工 作 人 員 鍵 入 電 腦 時 錯 誤 所 致 。 又 該 庫 房 亦 見 多 件 標 本 文 物 置 於 同 一 紙 箱

後 而 放 於 地 上 之 情 形 ； 青 田 街 庫 房 部 分 ： 係 五 層 樓 之 公 寓 ， 其 中 五 樓 庫 房 主 要 典 藏 中

小 型 之 籐 、 竹 、 木 類 標 本 ， 以 及 武 器 類 、 陶 偶 、 紋 章 等 ， 種 類 眾 多 ， 典 藏 之 木 櫃 內 典

藏 品 數 量 多 ， 且 櫃 內 各 層 間 亦 未 作 任 何 標 示 ， 對 於 抽 查 之 標 本 不 易 找 尋 。 另 尚 發 現 有

二 件 編 號 同 為 AT1020 之 典 藏 品 ； 新 店 舊 庫 房 部 分 ： 該 館 標 本 電 腦 登 錄 編 號 AH3186-1

之 「 巨 石 」 ， 數 量 一 件 ， 庫 房 位 置 登 載 為 「 店 舊 1-1 」 ， 惟 實 際 並 未 置 於 該 庫 房 1-1

之 位 置 而 另 置 於 地 上 ， 且 該 庫 房 藏 品 多 ， 有 置 於 地 上 者 ， 且 庫 房 內 未 保 持 恆 溫 恆 濕 ；

新 店 租 庫 部 分 ： 該 館 典 藏 品 清 冊 登 錄 編 號 AH1156 之 「 嘉 義 交 趾 燒 器 」 ， 典 藏 位 置 登 載

「 店 租 3-2 」 ， 經 該 館 工 作 人 員 取 出 該 標 本 後 ， 竟 發 現 標 本 已 斷 裂 。 典 藏 品 清 冊 登 錄

編 號 AH1163 之 「 婦 人 」 （ 記 載 「 接 收 無 手 」 ） ， 惟 經 該 館 工 作 人 員 自 紙 箱 中 取 出 該 標

本 後 ， 發 現 該 標 本 除 無 手 外 ， 頭 部 並 已 斷 裂 。 綜 上 所 述 ， 該 館 標 本 之 典 藏 管 理 ， 電 腦

檔 案 登 錄 位 置 不 切 實 際 、 標 本 未 能 按 所 載 位 置 放 置 ， 保 存 標 本 之 木 櫃 標 示 不 清 ， 肇 致



 九  

無 法 及 時 提 供 抽 點 之 標 本 ， 又 庫 房 內 未 能 保 持 恆 溫 恆 濕 、 以 紙 箱 放 置 多 件 標 本 ， 且 未

能 妥 善 保 存 維 護 ， 肇 致 標 本 有 損 壞 情 形 ， 核 有 不 當 。 另 文 建 會 對 於 該 館 之 典 藏 管 理 亦

未 善 加 督 導 ， 肇 致 標 本 文 物 未 有 良 好 的 保 存 及 維 護 ， 亦 有 未 當 。 另 有 關 該 館 之 典 藏 品

涉 有 遺 失 等 情 ， 經 本 院 於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五 日 另 案 調 查 在 案 ， 併 予 敘 明 。  

五 、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台 灣 分 館 未 能 妥 善 保 存 古 籍 ， 肇 致 有 蟲 蛀 情 形 ， 核 有 未 當 ：  

查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台 灣 分 館 之 空 調 系 統 僅 為 冷 氣 機 ， 除 無 法 達 成 二 十 四 小 時 恆 溫

恆 濕 ， 又 館 藏 古 籍 係 以 鐵 櫃 分 裝 ， 該 館 表 示 ， 目 前 館 舍 之 使 用 已 逾 三 十 年 ， 線 裝 書 之

典 藏 環 境 不 甚 理 想 ， 部 分 線 裝 書 有 蟲 蛀 現 象 ； 另 經 本 院 抽 點 之 三 國 志 等 三 件 善 本 書 亦

有 蟲 蛀 之 情 形 。 且 該 館 於 本 院 現 場 勘 查 提 供 之 資 料 表 示 ， 最 近 三 年 並 無 典 藏 品 破 損 毀

壞 而 修 復 之 情 形 ， 顯 見 該 館 未 能 妥 善 保 存 古 籍 復 未 積 極 修 復 ， 洵 有 不 當 ， 應 儘 速 解 決

處 理 受 損 之 古 籍 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教 育 部 未 能 善 盡 督 導 古 物 保 管 機 構 之 古 物 保 存 維 護 業 務 ， 復 未 能 確 實 掌

握 古 物 之 現 況 ， 顯 有 未 當 ； 教 育 部 未 積 極 推 動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制 度 ， 亦 未 積 極 檢 討 古 物 分

級 指 定 實 施 要 點 之 周 延 性 ， 致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部 分 條 文 及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實 施 要 點 形 同 具

文 ， 核 有 不 當 ； 教 育 部 未 妥 適 處 理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與 國 立 台 灣 史 前 文 化 博 物 館 間 有 關 卑 南

遺 址 出 土 文 物 保 管 及 移 轉 問 題 ， 核 有 不 當 ；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未 能 建 立 卑 南 遺 址 出 土 文 物 相

關 清 冊 ， 亦 有 未 當 ； 國 立 台 灣 博 物 館 之 典 藏 管 理 欠 佳 ， 致 標 本 未 獲 妥 善 安 置 ， 核 有 未 當

，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復 未 善 加 督 導 ， 亦 有 未 當 ；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台 灣 分 館 未 能 妥 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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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存 古 籍 ， 肇 致 有 蟲 蛀 情 形 ， 核 有 未 當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

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 


